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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消提复字〔2025〕4 号 签发人：王 勇

张通政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我市电动车全链条整治工作的提案》收

悉。感谢您对我市消防安全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现就提案提出的

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关于“生产、销售环节整治”方面

关于建议“1.严格生产准入：加强对电动车生产企业的资质

审查，提高准入门槛，要求企业具备完善的生产设备、质量检测

体系和专业技术人员。”

工作开展情况：持续加强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及充电器强制

性认证产品监管，强化对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的检查，对违规

认证、检测机构和生产企业依法采取吊销许可证件、罚款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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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全市现有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 1 家，目前 CCC 认证证书处

于暂停状态，未进行生产。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专

班结合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的宣贯和市场监管总局 75 号令（《工

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落实等，

持续对该企业开展督促和指导。

关于建议“2.加强生产监管：建立常态化的生产监督检查机

制，加大对生产企业的抽检力度，增加抽检频次和覆盖范围。对

生产超标、违规电动车的企业，依法严厉处罚，责令其停产整顿，

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许可证，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工作开展情况：一是建立《安顺市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单

位台账》，动态掌握全市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单位底数并强化日

常监管，目前全市共有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单位 162 家，其中生

产单位 1 家（CCC 证书处于暂停状态）、销售单位 161 家。二是

将电动自行车纳入市级年度监督抽检计划，围绕电动自行车及蓄

电池、充电器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2025 年计划抽检 4 批次

（因生产企业未生产，抽检范围为流通领域）。对发现的不合格

产品依法进行 100%后处理，及时向社会公开监督抽查结果，并

通报有关行业主管部门。

关于建议“3.规范线下销售：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定

期开展销售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对电动车销售门店进行全面检

查，重点检查所售车辆的 3C 认证、产品合格证等资料，对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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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标准车辆和非法改装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对违规销售商家

依法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工作开展情况：2024 年以来，在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

链条整治专班统筹下，一是加大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查处力

度，严查篡改整车结构、车速限值等不符合标准的生产销售行为，

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二是对电动自行车销售单位开展常态

化检查，严查擅自改装原厂电气配件、拆改限速、外设蓄电池托

架、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非法改装后销售行为，

进一步规范电动自行车销售市场。三是严厉打击未经认证擅自出

厂、销售、冒用 CCC 证书及证书注销、撤销或暂停期间生产销售

电动自行车等违法行为，督促引导企业诚信经营。

2024 年以来，全市共查办电动自行车销售环节违法案件 76

件，共计罚没款 29.5 万元，没收不符合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 140

台。

关于建议“4.建立溯源体系：要求销售企业建立完善的销售

台账，记录每一辆电动车的销售信息，包括车辆型号、车架号、

电池参数、购买者信息等，实现从销售到生产源头的可追溯，便

于在发现问题车辆时及时召回和处理。”

工作开展情况：一是压实主体责任。全覆盖督促指导全市电

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单位落实市场监管总局 75 号令（《工业产

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76 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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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

100%督促指导全市在生产经营的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单位建立

进货查验制度、进货查验台账，注册使用“智慧市场监管”平台，

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二是加强信息互通。动态掌握电动自行

车生产销售单位底数并强化日常监管，运用《市市场监管局 市

公安交管局电动自行车违法线索信息互通机制》，对检查中发现

的销售者利用规则采取虚假手段骗取登记上牌、对已上牌的电动

自行车进行改装等行为，及时将具体情况和车辆信息等通报至公

安交管部门，对公安交管局通报的信息进行核实反馈。机制建立

以来，双方共互通信息 646 条。

工作成效及下步打算：经过集中整治，目前全市生产销售不

符合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明显减少，经营者守法经营意

识明显提升，电动自行车市场环境显著改善。下步，将重点针对

部分销售者隐蔽销售非法改拼装电动自行车、进货查验制度执行

不规范、利用网办规则采取虚假手段骗取登记上牌、为消费者已

上牌的电动自行车提供改装服务等行为，继续加大工作力度。一

是加强监督检查。继续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同时加强监督抽检。

二是压实主体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力度，进一步规范经营者进货

查验行为。三是强化部门协作。继续落实《市场监管与公安交管

部门电动自行车违法线索信息互通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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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宣传力度。持续开展国家标准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提高生

产销售单位守法经营意识。

二、关于“使用环节整治”方面

关于建议“1.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政府相关部门联合社

区、企业等，通过多种渠道（如宣传海报、公益广告、社区活动、

交通安全课程等）开展电动车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使用

者的电动车使用规范和交通安全意识。”

工作开展情况：一是广泛开展宣传。结合“万警进万家”“五

防”宣传进社区、交通安全“七进”等宣传活动，广泛宣传电动

自行车消防和交通安全常识，2024 年以来，共劝导电动自行车

驾驶人 1.2 万人次，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

发布相关宣传、提示信息 110 余条次，阅读量和播放量达 200 余

万次。二是开展即时配送企业约谈提示。引导广大骑手不购买、

不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不更换超标蓄电池，不对

车辆进行改装，并要求骑手摈弃不文明驾驶习惯，坚决杜绝闯红

灯、逆向行驶、无牌无证等交通违法行为。三是广泛开展社区宣

传活动。发动社区民警、网格员、社区工作者、保安、居委会工

作人员等力量，深入社区、自建房集中区域登门入户发放告知书，

提醒“人车不同屋、电瓶不入户”的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理念，

不断增强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工作的针对性宣传。

关于建议“2.规范充电行为：制定和完善电动车充电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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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定，明确禁止在楼道、室内等公共场所充电，鼓励建设集中

充电设施。对新建小区和老旧小区改造，应将电动车充电设施纳

入规划建设内容。同时，对现有租电换电商家要求完善充电柜配

备并要求租电用户建立溯源体系，建立每一块电池的租赁信息、

电池参数、租用人车辆适配租用电池情况、租用人信息等，实现

规范充电的闭环管理。”

工作开展情况：一是大力推动充电设施建设。坚持问题导向，

把推进充电设施建设作为治理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现场的关键

点，提请政府将建成 1400 个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作为 2025 年民

生实事之一，目前全市已建成集中充电场所 1546 处，建成电动

自行车充电端口 1.66 万个，电动自行车数量和集中充电场所可

供充电的接口比例达到 6.2：1。二是推广物防技防措施。针对

电动自行车“乘梯上楼”“人车同屋”等现象，推广安装电梯智

能识别阻车系统，目前在高层小区已安装电梯阻车系统 281 套。

三是明确新建小区规划建设内容。全市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相关

文件要求，明确了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停车位配建标准，

2024 年以来，安顺市 3 个审批新建居住项目（镇宁县的天瀑城-

观晟苑住宅小区项目、经开区的时鼎湖畔项目、平坝区嘉泰君品

项目），已按照要求规划配建电动自行车停放车位。

关于建议“3.治理乱停乱放：城市管理部门合理规划电动车

停放区域，在街道、商业区、小区等公共场所设置足够的停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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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设置明显的标识。对乱停乱放的电动车，采取劝导、拖移、罚

款等措施，加强日常巡查管理，确保城市交通秩序和公共空间的

正常使用。”

工作开展情况：一是强化物业企业的日常管理。住建、消防

部门联合开展物业服务企业消防安全培训，督促加强日常巡查，

常态化整治在公共通道、公共区域中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为电动自

行车充电、飞线充电和在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建筑的

门厅、公共场所内停放电动自行车等行为，2024 年以来，全市

物业服务小区累计清理用于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架空层 48 处，劝

改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 1.2 万处；二是坚持严格执法。城管、

公安、消防部门加强联合执法检查，用足用好约谈、处罚等手段，

在社会中形成“处罚一起、震慑一片”的社会效果，公安交管、

消防部门累计查处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的违法行

为 276 起，消防部门对楼道停放充电且屡劝不改的 67 家单位或

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工作成效及下步打算：经过集中整治和常态化宣传，当前居

民小区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飞线充电的行为得到有效遏

制，“人车不同屋、电瓶不入户”的理念普遍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下步，将重点从设施建设、宣传培训、常态整治三个方面加强使

用环节的末端管理。一是继续加大充电端口建设。当前集中充电

场所的缺口仍然较大，住建、消防部门将继续提请政府将建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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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充电场所纳入为民办实事的建设项目当中，因地制宜，大力推

动智能充电桩、智能充电柜等集中充电场所的建设。另外，通过

政府补贴、单位福利等方式，降低充电桩充电费用，引导群众愿

意使用充电桩、主动将电动自行车移至室外充电。二是加强宣传

教育。一方面引导群众选购正规产品，不私自改装车辆，另一方

面，以居民小区、村民自建出租房等居住场所为重点，通过播放

火灾警示视频、消防滚动字幕、典型案例展板等形式，开展警示

教育；利用社区通、社区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宣传

消防基本知识。三是常态化整治“违规充电，违规停放”的行为。

通过耐心说服、强制清理、政府协调、部门联动等方式，开展联

合整治，努力消除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停放的行为。

安顺市消防救援支队

2025 年 6 月 11 日

（附注：公开发布）

（联系人：王于愚，联系电话：15185418415）

抄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法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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